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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为应对通信技术服务行业市场环境变化，更好地实现成本管控、提高管理效率，于2020年

决定将通信技术服务业务中的临时用工、车租、施工协调和部分技术工作交由外协承担，利用定额成
本控制支出，发挥外协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成本控制优势。公司利用该模式及时扭转了通信技术服
务业务的下降趋势，实现了降本增效的目的，同时，公司对该部分供应商的采购价格与其他供应商不
存在明显偏差，公司相关采购具备商业实质。相关成本及费用计量准确，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

2、年报披露，报告期公司智算业务实现收入 10.63 亿元，同比增长94.38%，毛利率为 6.25%，同比
增加 2.02 个百分点。公司智算业务包括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的建设和算力服务器销售，主要成本为
设备费及安装调试费，报告期发生额分别为 6.11 亿元、3.85 亿元，占总成本的比例为 99%。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业务类型列示智算业务的业务模式、销售结算政策、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
和客户及对应交易金额、占比，并说明主要供应商、客户之间以及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关
联关系以及员工交叉任职、投资等其他密切关系；（2）分别说明数据中心建设和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
的收入确认方式，结合公司对算力设备客户和供应商的选择方式、采购及销售过程、货物及资金流转
情况、货物风险报酬转移时点，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以总额
法替代净额法核算的情形；（3）营业成本中安装调试费用的主要构成、支付对象及所涉关联关系、具体
费用结转方式，并结合具体业务模式、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安装调试费占成本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
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分业务类型列示智算业务的业务模式、销售结算政策、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及对应交

易金额、占比，并说明主要供应商、客户之间以及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员工
交叉任职、投资等其他密切关系；

回复：①智算业务的业务模式、销售结算政策
公司智算业务包含数据中心建设和算力服务器销售，分产品的业务模式、销售结算政策如下表所

示：
业务类型

数据中心建
设

算力服务器
销售

业务模式
公司按照客户需求，通过应用
算力技术、各种算力硬件设备、
配套设备以及安装调试等技术
性工作，为客户提供数据中心
建设整体解决方案。公司负责
方案设计及项目全过程管理，
通过比价的方式自主选择设备

及安装调试供应商。
公司根据客户定制化的需求，
为客户进行算力设备的配置、

设计和技术支撑等需求。

销售结算政策

A

B
C
D
E
F

预付款30%-60%，设备进场安装前付10%-40%，工程验收合格后
付30%。

预付款 30%，设备到场后付 20%-50%，设备安装完毕并通过验收
后付5%-40%，竣工验收合格且结算完毕后付7%-12%，缺陷责任

期满后付3%。
预付款10%，进度款付至80%，验收合格付20%。

完工后支付全额

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支付

货物交付且验货合格后90日内支付

②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及对应交易金额、占比，并说明主要供应商、客户之间以及与公司
之间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员工交叉任职、投资等其他密切关系

数据中心建设、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及对应交易金额、占比情况如
下：

a、数据中心建设业务近三年前五大客户：
单位：万元

2023年

序号

1
2
3
4
5

2022年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无
无

客户名称

广东奥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博浩数据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源典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超云算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金额

58,607.14
13,932.33

5.14
-
-

交易金额

48,322.36
4,520.54
1,106.70
409.00
93.95

占 比
（%）

80.78
19.21
0.01
-
-

占 比
（%）

88.38
8.27
2.02
0.75
0.17

是否与主要供
应商存在或曾
经存在关联关

系
否
否
否
—
—

是否与主要供
应商存在或曾
经存在关联关

系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与上市公
司存在或曾经
存在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
—

是否与上市公
司存在或曾经
存在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员 工 是
否 交 叉

任职

否
否
否
—
—

员 工 是
否 交 叉

任职

否
否
否
否
否

员工是否
参与投资

否
否
否
—
—

员工是否
参与投资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公司2021年无数据中心建设业务
b、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近三年前五大客户：
单位：万元

2023年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深圳高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硕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煜龙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潇力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晶微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交易金额

16,592.92
8,219.40
5,440.68
1,755.38
1,719.62

占比（%）

49.18
24.36
16.13
5.20
5.10

是否与主要供应商
存在或曾经存在关

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与上市公司
存在或曾经存在

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员 工 是 否
交叉任职

否

否
否
否

否

员工是否
参与投资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公司2021年-2022年无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
c、数据中心建设业务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万元

2023年

序号

1
2
3
4
5

2022年

序号

1
2
3
4
5

供应商名称

广州豪特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盈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腾泓元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供应商名称

广州豪特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广东城业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北电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金额

27,435.43
10,628.42
7,927.24
7,751.14
6,545.79

交易金额

42,402.31
4,448.46
1,718.82
1,095.63
493.83

占 比
（%）

40.17
15.56
11.61
11.35
9.58

占 比
（%）

82.85
8.69
3.36
2.14
0.96

是否与主要客
户存在或曾经
存在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与主要客
户存在或曾经
存在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与上市公
司存在或曾经
存在关联关系

否

否
是
否
否

是否与上市公
司存在或曾经
存在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员 工 是
否 交 叉

任职

否

否
是
否
否

员 工 是
否 交 叉

任职

否

否
否
否
否

员工是
否参与
投资

否

否
是
否
否

员工是
否参与
投资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公司2021年无数据中心建设业务
d、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
单位：万元

2023年

序号

1
2
3
4
5

供应商名称

大唐智创(山东)科技有限公司

绿康环境技术发展(广东)有限公
司

宁波鼎枫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唐智创(浙江)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宁波智林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金额

11,456.28
4,881.38
3,149.67
2,979.56
2,749.97

占 比
（%）

36.56
15.58
10.05
9.51
8.78

是否与主要客
户存在或曾经
存在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与上市公
司存在或曾经
存在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员工是否
交叉任职

否

否

否

否

否

员工是否
参与投资

否

否

否

否

否

注：公司2021年-2022年无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
由上表可见，供应商江苏盈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曾经存在公司员工交叉任

职及公司员工参与投资的情况，具体如下：公司现任董事周威先生曾为江苏盈讯大股东（持股80%）和
执行董事，其于2023年5月退出江苏盈讯。2023年12月，超讯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周威先生被
选举为新一届董事，任职期间2023年12月22日起至2026年12月22日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江苏盈讯自2022年12月22日起至2024年5月26日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员工交叉任职情
况详见问题一（2）的回复，交叉任职的员工周威于2023年5月、高铁军及杨宁于2023年9月退出在供
应商所任职务；公司员工参与投资情况详见问题一（1）的回复，周威于 2023年 5月转让所持股份，杨
宁、姜云、仲伟永、高铁军2023年9月转让所持股份。

公司现任监事陈群曾于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任广州艾迪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州艾迪思
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原全资子公司，公司于2020年12月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出售广州艾迪思全部
股权的议案，将公司持有的广州艾迪思100%股权出售给广州博浩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博浩互
联网服务有限公司与公司2022年数据中心建设业务前五大客户博浩数据信息技术（广州）有限公司为
关联公司，虽然公司现任监事陈群曾任广州艾迪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但是未在博浩数据信息技术
（广州）有限公司与广州博浩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有过任职的情况。

公司总部员工李文华与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监事李文华（任职期间为2014.3.4-2021.11.16）存
在重名的情况；公司泰州分公司员工王伟以及扬州分公司王伟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王伟
存在重名的情况，根据上述公司相关员工的声明，李文华未在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担任董监高职
务，王伟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股权关系，公司相关员工均与客户不存在其
他利益安排。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前五大客户之间及与上市公司之间目前或曾经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员工交叉任职、投资等其他利益关系。

（2）分别说明数据中心建设和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结合公司对算力设备客户和
供应商的选择方式、采购及销售过程、货物及资金流转情况、货物风险报酬转移时点，说明相关收入确
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法核算的情形；

回复：①数据中心建设和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
公司智算业务包含数据中心建设和算力服务器销售，数据中心建设业务在项目实施完毕、经客户

验收后确认收入；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在货物转移给客户时确认收入。
②结合公司对算力设备客户和供应商的选择方式、采购及销售过程、货物及资金流转情况、货物

风险报酬转移时点，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
法核算的情形：

公司对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客户和供应商的选择方式、采购及销售过程、货物及资金流转情况、
货物风险报酬转移时点具体如下：

项目
客户选择方式

供应商选择方式

采购及销售过程

货物流转

资金流转情况

货物风险报酬转移时点

内容
商务谈判

单一来源采购：向能够满足定制化需求的单一供应商采购。
客户提出项目需求，公司根据客户需求配置算力产品规格、型号，向供应商询价，并结合业
务情况向客户报价，客户确认产品配置符合项目需求后，公司下单给供应商生产，生产完
成后在供应商处进行样品测试、产品验收，公司委托供应商直接发货至客户指定地点，客

户签收/验收，所有权转移。
公司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公司向供应商采购，委托供应商直接发货至客户指定地点。

①公司向供应商支付产品采购款；②公司向客户收取产品销售款。
客户签订交付验收单作为控制权转移的依据。

综上，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产品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收入确认
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③公司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总额法、净额法的判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关于适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主要是以企业是否为主要

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为标志进行区分，如果是主要责任人，则以总额法进行收入确认，如果仅为代理人，
则按净额法进行收入确认。

企业应当根据其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是主要责任人还是
代理人，并相应按照总额法或净额法确认收入。

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情形包括：
①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再转让给客户。
②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③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某组合产

出转让给客户。
在具体判断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时，企业不应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

式，而应当综合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这些事实和情况包括：
①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②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
③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④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结合公司商业背景、交易情况综合分析公司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具体如下：
①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基于合理的商业逻辑，公司负有向客户提供满足业务需求的

算力产品，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a. 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算力产品配置服务，是公司在通信、算力领域技术和经验积累的直接体

现。公司基于多年的通信技术积累以及多个算力中心建设部署经验，通过与头部服务器厂商、芯片等
产业供应链、配套厂家（配电、空调等）形成良好合作关系，从而培养了一批具备设计、建设、技术支撑
的产业链人才。使公司具备承担和开展算力产品设计方案、配置算力产品、建设算力中心、相应技术
支持的业务能力。公司在交易链条中具有上下游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处于必要性环节，不是简单分销
或过手角色。

b.公司具有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算力产品配置方案和选择供应商的主动权，交易过程中不存在由需
求方指定供应商的情形。公司需要为自身制定的产品方案负责，若最终公司提供的算力产品无法满
足客户需求，将面临遭受客户投诉、赔偿客户损失、丧失后续商业机会的风险以及产品存货再销售困
难的风险（定制产品不具备广泛销售性）。

②供应商、公司、客户在存货管理相关风险报酬和责任时间上有明显的先后关系，公司在向客户
转让商品前承担了存货管理相关风险报酬和责任。算力产品主要由第三方物流公司或供应商运输至
客户或客户指定收货地。该等发货模式系公司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和商业惯例与供应商约定，降低了
公司资金占用规模和仓储成本，符合公司利益。

③公司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公司与交易上下游均无关联关系，公司与购销双方独立洽谈、独立签订合同、各方依据市场行情

公允定价，公司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满足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所交易商品的价格的条件。
综上，公司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符合会计准则

规定的交易主要责任人身份，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不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法的
情形。

（3）营业成本中安装调试费用的主要构成、支付对象及所涉关联关系、具体费用结转方式，并结合
具体业务模式、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安装调试费占成本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智算业务营业成本中的安装调试费用均属于数据中心建设业务，报告期数据中心建设业务
营业成本68,305.14万元，其中安装调试费38,471.09万元，安装调试费占比56.32%。

公司数据中心建设业务主要是应用各专业（如电气工程、暖通工程、弱电工程等）的主要设备、主
要材料、零散设备进行安装调试等技术性工作，客户采购时只列示主要设备清单，将主要材料和零散
设备归类至安装调试目录中进行发包（如电气工程专业中的电缆、母线槽、铜母排及铜母线，暖通工程
专业中的水处理、分体空调等；弱电工程专业中的各类交换机、存储设备等）。公司在向供应商采购
时，按照客户的归类方式，将主要材料和零散设备归类为安装调试费。报告期内，公司数据中心建设
业务主要材料（如电缆、母线槽等，占总成本13%-21.92%）以及零散设备（水处理设备、分体空调等，占
总成本比例1.12%-4.57%）未单独列示设备采购清单，而是包含在安装调试费中，剔除主要设备及上述
辅材、非主要设备后，安装调试费用占营业成本比例为25.31%-27.78%，占比较为合理。

安装调试费用前五大构成、支付对象及所涉关联关系、具体结转方式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供应商名称

广州豪特节能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
限公司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市力腾泓元资讯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
合计

安装调试费金额

26,940.97
6,545.79
2,146.77
1,032.88
901.01

37,567.43

支付对象

广州豪特节能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
限公司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市力腾泓元资讯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
—

是否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

具体结转方式

项目安装调试完成后，按
项目归集“合同履约成
本”，项目符合收入确认
条件时将“合同履约成

本”结转至营业成本。

—

【年审会计师意见】：
1、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天眼查、企查查等公开途径，查询近三年数据中心的建设和算力

服务器销售业务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的股东、董监高构成等信息，将上述清单与公司关联方清单、员
工名单进行交叉对比，检查主要供应商、客户之间以及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员工交叉任职、投资等其他密切关系；对于公司员工与客户或供应商股东存在重名的情况，获取公司
员工声明，检查是否存在人员交叉任职、投资情况；

（2）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的业务模式、客户及供应商选择方式、采购及
销售过程、货物风险报酬转移时点等；

（3）选取智算业务部分主要客户、供应商进行访谈，了解双方合作背景及合作历史、主要客户及供
应商与公司的合同履行情况、交易金额等情况；

（4）获取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的主要销售合同、采购合同、货物流转单据、验收资料、收款及付款
银行回单等资料进行检查，分析判断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是否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法核算的情形；

（5）获取公司营业成本明细表，检查安装调试费的主要构成、具体费用的结转方式；
（6）获取公司安装调试费的付款银行回单，核实支付对象是否与合同约定相符；
（7）向公司相关人员了解数据中心建设的业务模式以及安装调试费占成本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

理性。
2、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的结论如下：
（1）公司与供应商江苏盈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曾经存在员工交叉任职及员工参与

投资的情况，但公司员工于2023年9月已从供应商处离职或退出持股；除上述情况外，未发现智算业
务前五大供应商、客户之间及与公司之间目前或曾经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亦未发现员工交叉任职、
投资等其他利益关系的异常情况。

（2）公司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在货物转移给客户时确认收入，收入确认时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公司算力服务器销售业务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符合会计准则
规定的交易主要责任人身份，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不存在以总额法替代净额法的
情形。

（3）公司智算业务营业成本中的安装调试费均属于数据中心建设业务，该业务安装调试费占比
56.32%。数据中心建设业务主要材料以及零散设备未单独列示设备采购清单，而是包含在安装调试
费中，剔除主要设备及上述主要材料、零散设备后，安装调试费用占营业成本比例为25.31%-27.78%，
占比较为合理。

3、年报披露，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5.04 亿元，同比增长764.70%；前五大支付对象中，甘肃巨
门云计算有限公司、甘肃高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巨门云计算有限公司的预付金额合计为 1.85 亿元。
公开信息显示，前述三家公司均由王星控制，其同时担任公司第二大客户深圳高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此外，宁颖、杨烁二人也曾在上述客户、供应商处先后担任董监高，即公司主要客户、供应商存
在受同一方控制、董监高交叉任职情形。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及前十大预付款支付对象情况，包括公司名称、成立时
间、注册资本、主要股东及董监高历史沿革、实际控制人、首次合作时间、交易内容、合同金额、履约进
度、结算方式、回款时间/交货安排；（2）完整列示公司客户和供应商中存在由同一方控制或参股、核心
人员交叉任职等密切关系的具体情况，说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等关联方与上述主体及其核心人员之
间是否存在未披露的业务、资金往来、人员交叉任职或其他利益安排，上述主体的生产经营或与公司
具体业务的开展是否由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等关联方、公司员工等密切联系人实际控制、主导或施加
重大影响；（3）结合公司业务开展实际、商业惯例、预付款项的用途等，说明报告期预付账款大幅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预付款的最终流向说明是否存在预付款向第三方转移支付或退回等异常情形；
（4）结合上述情况以及交易发起情况、交易内容及确定过程等具体业务模式，说明相关业务是否具有
商业实质，相关收入确认是否真实、准确。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及前十大预付款支付对象情况，包括公司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

要股东及董监高历史沿革、实际控制人、首次合作时间、交易内容、合同金额、履约进度、结算方式、回
款时间/交货安排；

回复：①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情况，包括公司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首次合作时间、交易内
容、合同金额、履约进度、结算方式、回款时间/交货安排：

客户

中 国 移 动
通 信 集 团
有限公司

广 东 奥 飞
数 据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深 圳 高 锐
电 子 科 技
有限公司

上 海 电 信
工 程 有 限

公司
硕 格 智 能
技 术 有 限

公司

中 国 铁 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江 苏 盛 达
智 慧 科 技
信 息 有 限

公司
浙 江 煜 龙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浙 江 省 邮
电 工 程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潇 力
贸 易 有 限

公司

销售额
（万元）

95,944.99

58,607.14

16,592.92

13,932.33

8,219.40

7,869.94

6,476.97

5,440.68

2,301.37

1,755.38

成立时间

1999.7.22

2004.9.28

2016.3.14

1989.9.28

2020.9.9

2014.7.15

2020.8.13

2020.5.7

1982.4.2

2022.8.23

注册资本(万元）

30,000,000.00

96,483.60

3,000.00

16,000.00

20,000.00

17,600,847.10

10,018.00

1,000.00

56,262.58

1,200.00

交易内容

通信网络维
护业务、通
信网络建设

业务

数据中心建
设

集成电路设
备采购

数据中心建
设

集成电路设
备采购

通信网络维
护业务、通
信网络建设

业务

系统设备集
成服务

集成电路设
备采购

通信网络维
护业务

集成电路设
备采购

已签订合同
金额(万元）

框架合同

96,585.58

59,900.00

79,966.79

9,287.92

框架合同

6,986.00

7,207.32

4,800.00

1,983.58

履约进度

履行中

履行中

履行中

履行中

履行完毕

履行中

履行完毕

履行中

履行中

履行完毕

结算方式

银行转账
或汇票

银行转账

银行转账

银行转账

银行转账

银行转账
或汇票

银行转账
或支票

银行转账

银 行 转
账、电汇、
支票等方

式

银行转账

回款时
间/交
货安排

注1

注2

注3

注4

注5

注6

注7

注8

注9

注10

首次合作
时间

2007年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2015年

2023年

2023年

2021年

2023年

注1：维护款，考核后，按月结算；进度款，验收后支付不超过80%款项；验收款，结算审计完成后支
付剩余款项。

注2：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款60%；设备进场安装后支付合同总款10%；工程验收合格后支付合
同总款30%。

注3：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全额支付货款。
注4：合同预付款在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设备到场后经确认后，支付到货设备金额的

50%，设备安装完毕并通过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90%;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结算价款的
97%，留3%作为质量保证金。

注5：合同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发货，货物交付且验货合格后9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清全款。
注6：维护款，考核后，按月结算；进度款，验收后支付不超过80%款项；验收款，结算审计完成后支

付剩余款项。
注7：项目启动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2%；验收通过后6个月内，支付合同金额的48%。
注8：合同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发货，货物交付且验货合格后9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清全款。
注9：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
注10：合同签订后2个工作日内发货，货物交付且验货合格后9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清全款。
②前十大客户主要股东及董监高历史沿革、实际控制人

序
号

1

2

3

4

5

供 应
商 名

称

中 国
移 动
通 信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广 东
奥 飞
数 据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深 圳
高 锐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司

上 海
电 信
工 程
有 限
公司

硕 格
智 能
技 术
有 限
公司

实际控
制人

国务院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

冯康

境外单
位无法
查询

国务院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

杭州市
人民政
府国有
资产监
督管理
委员会

股权变更
时间

2017 年11月

2023 年11月

/

2016 年 5
月

2016 年11月

2018 年 3
月

2018 年 6
月

2020 年 1
月

2022 年 9
月

2006 年 4
月

2006 年10月

2021 年12月

2024 年 1
月

股东变更情况

变更前：国务院、机关法
人

变更后：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机

关法人

变更前：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机

关法人

变更后：国务院国有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100%）

广州市昊盟计算机科技
有限公司（28.18%）、宋
洋 洋（4.6%）、何 烈 军
（3.63%）、广发电子信
息传媒产业精选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1% ） 、冷 勇 燕
（1.67%）、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0.85%）、
唐巨良（0.75%）、全国
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0.57%）、易方达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0.48%）、何 宇 亮

（0.45%）

变更前：王星（70%）、李
震（30%）

变更后：王星（70%）、李
臣君（25%）、李震（5%）
变更前：王星（70%）、李
臣君（25%）、李震（5%）

变更后：王星（70%）、李
臣 君（22% ）、李 震

（5%）、杨蕊（3%）

变更前：王星（70%）、李
臣 君（22% ）、李 震

（5%）、杨蕊（3%）

变更后：王星（70%）、李
臣 君（22% ）、杨 烁

（5%）、杨蕊（3%）

变更前：王星（70%）、李
臣 君（22% ）、杨 烁

（5%）、杨蕊（3%）

变更后：王星（65%）、李
臣 君（22% ）、杨 烁
（5%）、深圳市华创广方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5%）、杨蕊（3%）

变更前：王星（65%）、李
臣 君（22% ）、杨 烁
（5%）、深圳市华创广方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5%）、杨蕊（3%）

变更后：深圳市巨门科
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97%）、深圳市华创广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变更前：深圳市巨门科
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97%）、深圳市华创广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变 更 后 ：High SharpElectronic Limited
（100%）

变更前：上海电信实业
（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90%）、中国电信集团
工 会 上 海 市 委 员 会

（10%）

变更后：上海电信实业
（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100%）

变更前：上海电信实业
（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100%）

变更后：上海市信产通
信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100%）

变更前：杭州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36%）、美格
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5%）、杭州中实之江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29%）

变更后：美格智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36%）、
杭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6%）、西子联合控股

有限公司（28%）

变更前：美格智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36%）、
杭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6%）、西子联合控股

有限公司（28%）

变更后：美格智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36%）、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36%）、西子联合控股

有限公司（28%）

现任董监高

财务负责人：李荣华（2024年04月-至今）；

董事长：杨杰（2019年 03月-
至今）；

董事：左群声（2019年 03月-
至今）、郑杰（2019 年 03 月-
至今）、车尚轮（2021 年 04
月-至今）、李丕征（2022 年12 月-至今）、罗荣怀（2022
年 12 月-至今）、张雯（2024
年 04 月 - 至 今）、于 万 源

（2024年04月-至今）；
董事，经理：何飚（2024年 04

月-至今）；

监事：罗雯（2017年 11月-至
今）、庞赞国（2017 年 11 月-
至今）、高玲玲（2017 年 11
月-至今）、张启珑（2017 年11 月-至今）、刘晓越（2017
年 11 月 - 至 今）、杨 文 生
（2017 年 11 月-至今）、刘松

江（2017年11月-至今）；

监事会主席：董树奎（2017年11月-至今）；

董事长,董事：冯康（2014 年08月-至今）；
独立董事：李刚（2022 年 11
月-至今）、康海文（2022 年11 月-至今）、金泳锋（2022

年11月-至今）；
董事，总经理：黄展鹏（2015

年07月-至今）；
董 事, 副 总 经 理 ：丁 洪 陆
（2020 年 08 月-至今）、张天

松（2023年08月-至今）；
董事：邹创铭（2023年 08月-

至今）；
董事,财务负责人：林卫云

（2014年08月-至今）；
监事会主席：陈剑钊（2014年08月-至今）；
监事：肖连菊（2020年 08月-
至今）、黄选娜（2016 年 03

月-2026年08月）；
董事会秘书：刘海晏（2023年08月-至今）；

执 行 董 事 、总 经 理 ：杨 烁
（2023年11月-至今）

监事：宁颖（2022年 01月-至
今）

执行董事：陶然（2023 年 09
月-至今）

监事：王利强（2021年 11月-
至今）

董事：罗世全（2024年 04月-
至今）、江兴（2023 年 06 月-
至今）、蒋力放（2020 年 09
月-至今）、杜国彬（2020 年09 月-至今）、夏有庆（2020

年09月-至今）、

董事长：江兴（2023年 06月-
至今）

监事：毛艳麟（2021年 12月-
至今）

经理：吴高明（2020年 09月-
至今）

历任董监高

董事，总经理：董昕（2020 年 06
月-2024年 04月）、李跃（2017年11月-2020年06月）；

董事：陈旭（2021年04月-2024年04 月）、王宇航（2019 年 03 月-2022年12月）、王炳华（2019年03
月-2022年 12月）、何庆源（2017
年 11月-2021年 04月）；董事:佟
保安（2017 年 11 月- 2019 年 03
月）;李玉林（2017 年 11 月-2019
年 03 月）;简勤（2017 年 11 月 -2019年03月）

监事：贾谌（2017年11月-2024年04月）;

董事：何烈军（2014年08月-2020
年 08月）；何宇亮（2014年 08月-2023年08月）、唐仲良（2014年08
月-2023年 08月）、杨培锋（2020
年 08 月-2023 年 08 月）、李进一
（2016年 10月-2023年 02月）、罗
翼（2016年 10月-2023年 02月）、
陈敏（2016 年 10 月- 2023 年 02

月）；
监事会主席：孙彦彬（2016 年 03

月-2016年06月）；
监事：冯艳芬（2016年06月-2020
年 09月）、周玉娟（2016年 03月-2016年06月）；

监事：李志邦（2016年03月-2022
年01月）

执行董事：李震（2016 年 03 月-2018 年 03 月）、杨烁（2018 年 03
月-2023年11月）

总经理：王星（2022年01月-2023
年11月）

董事：程岗（2014年03月-未知）、
李文华（2014年 03月-未知）、沙
光明（2006 年 04 月- 2014 年 03
月）、陈霓（2006年 04月-2014年03 月）、吴国安（2008 年 04 月-2014年03月）、陈建伟（2011年09
月-2014年 03月）、冯武锋（2011
年 09 月-2014 年 03 月）、袁颖芬
（2011年 09月-2014年 03月）、许
吴迪（2011 年 09 月- 2014 年 03
月）、陈志坚（2011年 09月-2014

年03月）
监事：李文华（2014年03月-2021
年 11月）；沙光明（2006年 04月-2014 年 03 月）；陈霓（2006 年 04
月-2014年 03月）；吴国安（2008

年04月-2014年03月）

董事：谢炳相（2021年12月-2024
年 04月）、王伟勇（2020年 09月-2021年12月）

董事长：沈宏凌（2020 年 09 月-2023年06月）

监事：吴敏（2020年09月-2021年12月）

6

7

8

9

10

中 国
铁 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江 苏
盛 达
智 慧
科 技
信 息
有 限
公司

浙 江
煜 龙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浙 江
省 邮
电 工
程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厦 门
潇 力
贸 易
有 限
公司

国务院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

姜茜

王宇辉

张涛

许娇娇

2016 年 2
月

未披露

2023 年 5
月

2023 年10月

2001 年10月

2006 年 8
月

2006 年 9
月

2006 年 9
月

2016 年10月

2023 年 2
月

2024 年 4
月

变更前：中国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40%）、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30.1%）、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29.9%）

变更后：中国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38%）、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28.1%）、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27.9%）、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6%）

变更前：中国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38%）、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28.1%）、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27.9%）、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6%）
变更后：中国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27.925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20.65%）、中国电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5031%）、中国国新
控 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2.273%）、GIC PrivateLimited（1.8607%）

变更前：姜茜（70%）、李
纯 超（15% ）、沙 豹

（15%）

变更后：姜茜（54%）、朱
利 坤（31%）、李 纯 超

（15%）
变 更 前 ：王 宇 辉
（99.9% ） 、巴 荣 新

（0.1%）
变更后：王宇辉（76%）、

王强（24%）

变更前：浙江省通信服
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变更后：浙江省电信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
名：浙江省电信实业公

司）（100%）

变更前：浙江省电信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
名：浙江省电信实业公

司）（100%）
变更后：中国电信集团

有限公司（100%）
变更前：中国电信集团

有限公司（100%）
变更后：中国通信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100%）、
变更前：中国通信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100%）

变更后：浙江省通信产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100%）

变更前：浙江省通信产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100%）

变更后：浙江省通信服
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变更前：宁波潇力家电

有限公司（100%）
变更后：宁波持万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100%）

变更前：宁波持万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100%）

变更后：许娇娇（90%）、
许明明（10%）

董事：高同庆（2020年 10月-
至今）；唐永博（2023 年 6 月
至今）；刘桂清（2022 年 1 月
至今）；胡章宏（2022 年 1 月
至今）；冼汉迪（2020 年 10

月-至今）
董事,总经理：顾晓敏（2019

年09月-至今）
董事会秘书：刘轻舟（2018年05月-至今）
董事长、执行董事：张志勇

（2021年09月-至今）
独立非执行董事：胡章宏
（2022 年 01 月-至今）、董春
波（2022 年 10 月-至今）、冼
汉迪（2022年10月-至今）

非执行董事：房小兵（2022年10 月-至今）、唐永博（2023
年 06 月 - 至 今）、刘 桂 清

（2022年01月-至今）
执行董事,总会计师：高春雷

（2022年05月-至今）
执 行 董 事, 总 经 理 ：陈 力

（2024年05月-至今）

副总经理：赵敬宝（2022 年11 月-至今）、尹文凯（2022
年 11 月 - 至 今）、刘 国 锋
（2019 年 6 月 至 今）、徐 波

（2024年7月至今）
总会计师：胡少峰（2022 年04月-至今）

公司秘书：梁雪颖（2022 年08月-至今）

监事：曹迎春（2024年 05月-
至今）、韩芳（2022 年 01 月-
至今）、李张挺（2020 年 10
月-至今）、王宏伟（2018 年05 月-至今）、李铁南（2019

年07月-至今）
监事会主席：范晓青（2021年04月-至今）

监事：周恒侠（2023年 05月-
至今）

执行董事：姜茜（2020 年 08
月-至今）

总经理：朱利坤（2023 年 05
月-至今）

监事：王宇辉（2023年 10月-
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强
（2023年10月-至今）

监事：孙国伟（2018年 01月-
至今）

监事：许明明（2024年 04月-
至今）

执行董事，经理，财务负责
人：许娇娇（2024年 04月-至

今）

董事：董晓庄（2014年 7月-2016
年 2 月）、孙康敏（2016 年 2 月-2018 年 9 月）、莫德旺（2016 年 2
月-2018年9月）、司芙蓉（2016年2月-2018年 9月）、王镭（2016年2月-2018年 9月）、刘爱力（2016
年 2月-2018年 9月）、赵芳（2016
年 2 月- 2018 年 9 月）、张志勇
（2018年 05月-2021年 09月）、董
昕（2018年 05月-2020年 09月）、
邵广禄（2016年 02月-2020年 03
月）、苏力（2018年 09月-2020年01月）、买彦州（2020年5月-2022
年 5 月）、邓实际（2020 年 5 月-2022年10月）、张国厚（2021年12

月-2024年3月）
董事,总经理：顾晓敏（2019年 09

月-2023年12月）
董事长：佟吉禄（2018 年 03 月-2021年09月）

监事：郭小林（2016年02月-2020
年 08 月）、张继平（2016 年 2 月-2018 年 9 月）、王志学（2018 年 9

月-2019年7月）、
隋以勋（2018年 09月-2021年 12
月）、高玲玲（2019年 09月-2021
年 12 月）、刘巍（2021 年 12 月-2024年4月）

监事会主席：李文民（2018 年 05
月-2021年04月）

公司秘书：朱嘉仪（2018年 7月-2022年3月）

监事：沙豹（2020年08月-2023年05月）

监事：巴荣新（2020年05月-2023
年10月）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宇辉（2020
年05月-2023年10月）

董事：丁春风（2010年03月-2014
年 10月）、时建生（2010年 03月-2014年10月）、徐国强（2010年03
月-2014年 10月）、周星（2010年03月-2014年 10月）、吴萍（2010
年 03 月 - 2014 年 10 月）、吴 旭
（2010年 03月-2014年 10月）、傅
建根（2010 年 03 月- 2014 年 10

月）

执行董事，总经理：丁春风（2017
年05月-2024年01月）

总经理：丁春风（2014 年 10 月-2017年05月）、李铁文（2010年03
月-2012年02月）

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冯育华
（2012年02月-2014年10月）；
负责人：傅建根（1982 年 04 月-2010年03月）

监事：李红（2014年10月-2018年01 月）、韩学军（2010 年 03 月-2014年10月）、刘建伟（2010年03
月-2014年 10月）、冯幼昌（2010

年03月-2014年10月）

执行董事：冯育华（2014年10月-2017年05月）

监事：王浓浓（2022年08月-2023
年 02月）、姜晓青（2023年 02月-2024年04月）

经理、执行董事：韩金晶（2022年08 月 - 2023 年 02 月）、姜 志 军
（2023年02月-2024年04月）

注：根据天眼查、企查查、国家企业信公示系统可查询的信息列示。
③报告期内前十大预付款支付对象情况，包括公司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首次合作时间、交

易内容、合同金额、履约进度、结算方式、回款时间/交货安排：

供应商

广州豪特节能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巨门云计算有
限公司

甘肃高瑞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巨门云计算有
限公司

甘肃巨门科技有限
公司

广州市力腾泓元资
讯科技有限公司

大唐智创（山东）科
技有限公司

沐曦集成电路（上
海）有限公司

广州宽带主干网络
有限公司

广州市星科通信有
限公司

预付账款金
额（万元）

9,938.82

8,324.91

6,128.57

4,085.71

3,932.23

4,161.37

2,776.13

2,000.00

1,678.56

1,263.07

成立时间

2006.04.28

2020.07.15

2020.02.20

2019.09.05

2020.02.20

2015.12.15

2019.10.28

2020.09.14

2000.06.13

2018.05.22

注册资本
（万元）

9,029.00

10,000.00

20,000.00

2,000.00

10,000.00

2,000.00

66,800.00

778.33

48,228.69

500.00

交易内容

系统设备
集成服务

GPU模组

GPU模组

GPU模组

GPU模组

数据机房
设备

服务器

曦云 C系
列 GPU

产品

数据机房
设备

服务器

对 应 合 同
金 额 ( 万

元）

54,373.72

13,278.57

12,257.14

8,171.43

11,235.71

13,868.60

13,000.00

15,000.00

6,635.12

1,486.69

履约进度

待 通 知 发
货

尚未发货

尚未发货

尚未发货

尚未发货

尚 未 发 货
完毕

尚 未 发 货
完毕

尚未发货

待 通 知 发
货

已 发 货 尚
未验收

结 算 方
式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银 行 转
账 或 汇

票

回款时
间/交
货安排

注1

注2

注3

注4

注5

注6

注7

首次合作
时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2023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注1：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总金额的20%，设备进场安装合格完成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80%，验
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95%，留5%作为质量保证金。

注2：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总价的50%，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下的50%。
注3：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款的30%，收到全部货物后支付合同总款的40%，调试验收合格后支

付合同总款的30%。
注4：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全额支付货款。
注5：在本协议生效后支付订金2000万元。
注6：合同生效后，第一批签收后支付合同款32%，第二批签收后支付合同款32%，第三批签收后

支付合同款32%，剩余4%作为质量保证金。
注7：设备到货签收后，一次性支付100%的款项。
④前十大预付账款主要股东及董监高历史沿革、实际控制人

序
号

1

2

3

4

5

6

供应商名
称

广州豪特
节能环保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宽带
主干网络
有限公司

广州市力
腾泓元资
讯科技有
限公司

大唐智创
（山东）科
技有限公

司

沐曦集成
电 路（上
海）有 限

公司

广州市星
科通信有
限公司

实 际 控
制人

陈振明、
李凌云

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委员会

黄剑强

蒋朝华

陈维良

李建宏

变 更 时
间

2017 年08月

2019 年07月

2021 年09月

2019年 9
月

2021 年02月

2016 年10月

2019 年01月

2019 年10月-至
今

2020 年12月

2021 年09月

2023 年12月

2018-05-22 至
今

股东变更情况

变更前：陈振明（主要
股东51.30067%）

变更后：陈振明（主要
股东45.38633%）

变更前：陈振明（主要
股东45.38633%）

变更后：陈振明（主要
股东42.41522%）

变更前：陈振明（主
要股东42.41522%）

变更后：陈振明（主
要股东37.57891%）

变更前：广州开发区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主 要 股 东95.84951%）

变更后：广州开发区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主 要 股 东46.9665%）、广州市
城投智能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主要股东51%）

变更前：广州市城投
智能科技投资有限
公 司（ 主 要 股 东51%）

变更后：广州市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 司（ 主 要 股 东51%）

变更前：吴志强（主
要股东80%）

变更后：黄秋雯（主
要股东100%）

变更前：黄秋雯（主
要股东100%）

变更后：黄剑强（主
要股东100%）

北京信唐智创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主要

股东100%）

变更前：上海骄迈企
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未披露）、

陈维良（未披露）

变更后：上海骄迈企
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主要股东49.29167%）、陈 维
良 （ 主 要 股 东21.125%）、上 海 曦
骥企业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主要
股东15.00001%）

变更前：上海骄迈企
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未披露）、
陈维良（未披露）、上
海曦骥企业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披露）

变更后：上海骄迈企
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主要股东31.38423%）、陈 维
良 （ 主 要 股 东13.45038%）、上 海
曦骥企业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主
要股东9.55057%）

变更前：上海骄迈企
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未披露）、
陈维良（未披露）、上
海曦骥企业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披露）

变更后：上海骄迈企
业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主要股东25.18212%）、陈 维
良 （ 主 要 股 东10.79234%）、上 海
曦骥企业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主
要股东7.6632%）

李建宏（90%）、翟晓
敏（10%）

监 事 ：熊 秋 云 (2019 年 11
月-至今)、陈婷(2022 年 08
月-至今)、朱定云 (2016 年09月-至今)

董 事 ：刘 建 春 (2021 年 02
月-至今)、曾浩(2020 年 01
月-至今)、曾水根 (2021 年02 月-至今)、张昉(2021 年02 月-至今)、叶振华 (2020
年 04 月 - 至 今)、古 永 莉(2023年03月-至今)

董事长：高刚军(2023年 10
月-至今)

监事：黄飒 (2022 年 06 月-
至今)、刘艳芬 (2019 年 09

月-至今)

职工监事：汪小松(2024年01月-至今)

执行董事兼经理：黄剑强(2019年01月-至今)

监 事 ：高 璐 璐 (2023 年 12
月-至今)

执行董事:汤天黎 (2019 年10月-至今)
经理:韩伟昌(2021年06月-

至今)
监事:李风华(2019年10月-

至今)

董 事 兼 总 经 理 ：陈 维 良(2020年12月-至今)；董事：
汤治华 (2020 年 12 月-至
今)、杨兆国(2023年 04月-
至今)、彭莉(2022年 09月-
至今)、杨建(2022年 09月-

至今)；

监事：王定 (2021 年 06 月-
至今)、陈阳(2021年 06月-
至今)、周俊(2021年 09月-
至今)、谈笑(2023年 12月-
至今)、穆志慧 (2023 年 04

月-至今)

财务负责人：余琛(2022年09月-至今)

现任董监高

独立董事：汤小凡 (2024
年 03 月-至今)、董奋强(2024 年 03 月-至今)、贺
晋(2024年03月-至今)

董事长：陈振明 (2015 年10月-至今)
董事兼总经理：李凌云(2015年10月-至今)
董事：李凌志（2015 年 10
月-今）；解方宇 (2023 年09月-至今)、熊方明(2015
年10月-至今)、王岩(2019

年01月-至今)

执行董事兼经理：李建宏(2018年05月-至今)
监事：翟晓敏 (2018 年 05

月-至今)

历任董监高

董事：沈翀（2019年 01月-2020年 06
月）；汤潮炼（2015 年 10 月-2019 年01月）；

执行董事兼经理：陈振明（2006年 04
月-2015年10月）

监事：黄利民（2015年 10月-2016年09 月）；丘瑞芳（2015 年 10 月-2022
年 08 月）；杨敏洁（2019 年 01 月-2019年10月）；
监事会主席：梁淑娟（2015年 10月-2019年01月）

董事：陈科峰(2019年 09月-2023年03月)、黄俊锟(2019年 09月-2021年02月)、林科宣(2000年 06月-2020年01月)、莫绍云(2000年 06月-2019年09月)、彭雯(2019年09月-2021年02
月)、谭慧红(2000年 06月-2019年 09
月)、唐国强(2019年 09月-2021年 02
月)、张昉 (2000 年 06 月-2020 年 04

月)

董事长：刘建春(2019 年 09 月-2021
年 02月)、任万珺(2022年 06月-2023
年 10月)、王毅镳(2000年 06月-2019
年 09月)、余梓平(2021年 02月-2022

年06月)

监事：代思超(2019年 09月-2021年02月)、李烈风(2000年 06月-2015年09月)、饶纲涛(2015年 09月-2019年09月)、汪小松(2019年 09月-2023年03月)、叶秀霞(2000年 06月-2019年09月)、张春霞(2021年 02月-2022年06月)；
监事会主席：曾垂化(2000年 06月-2015年09月)、赵石梅(2015年09月-2019年09月)

职工监事：步文(2023 年 03 月-2024
年01月)

执行董事兼经理：吴志强(2015年 12
月-2016年 10月)、黄秋雯(2016年 10

月-2019年01月)
监事：周静敏(2015年 12月-2016年10月)、黄建济(2016年 10月-2021年12月)、宋力业(2021年 12月-2022年02月)、芦佳(2022年02月-2023年12

月)

经理:高寅(2019 年 10 月-2020 年 06
月)、陈劼 (2020 年 06 月-2021 年 06

月)

曹曦（2021年 01月-2023年 04月）；
刘 雷 波（2020 年 12 月 - 2022 年 09
月）；粟雅娟（2021 年 01 月-2022 年09月）

监事：黄勇（2021年 09月-2023年 12
月）；孙尔俊（2020 年 12 月-2021 年06 月）；张超（2021 年 06 月-2023 年04月）

财务负责人：沈家庭（2020年 09月-2022年09月）

/

7

8

9

10

甘肃巨门
云计算有
限公司

甘肃高瑞
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巨门
云计算有
限公司

甘肃巨门
科技有限

公司

王星

2020 年07 月 15
日至今

2020 年10月

2019-09- 05-
至今

2020年 2
月至今

甘肃高瑞科技有限公
司（70%）、深圳巨门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30%）

增资 1亿元，变更前：
深圳市巨门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99%）、深
圳巨门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

增资 1亿元，变更后：
深圳市巨门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99%）、深
圳巨门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

深圳市巨门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99%）

深圳巨门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1%）

深圳市巨门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99%）、深
圳巨门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

执行董事：王丹 (2023 年03月-至今)
监事：刘鹏(2020年07月-

至今)
财务负责人：赵学才(2020

年07月-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丹(2023年03月-至今)
监事：刘鹏(2020年07月-

至今)
财务负责人：赵学才(2020

年2月-至今)

执行董事,总经理：王丹(2023年03月-至今)
监事：宁颖(2019年09月-

至今)

执行董事：王丹 (2023 年03月-至今)
监事：刘鹏(2020年07月-

至今)
财务负责人：赵学才(2020

年02月-至今)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杨烁(2020年 07
月-2023年03月)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杨烁(2020年 02
月-2023年03月)

监事：郑兴凯(2020年 02月-2020年07月)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杨烁(2019年 09
月-2022年09月)、赵敏(2022年9月-2023年03月)

执行董事：杨烁(2020 年 02 月-2023
年03月)

监事：郑兴凯(2020年 02月-2020年07月)

注：根据天眼查、企查查、国家企业信公示系统可查询的信息列示。
（2）完整列示公司客户和供应商中存在由同一方控制或参股、核心人员交叉任职等密切关系的具

体情况，说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等关联方与上述主体及其核心人员之间是否存在未披露的业务、资
金往来、人员交叉任职或其他利益安排，上述主体的生产经营或与公司具体业务的开展是否由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等关联方、公司员工等密切联系人实际控制、主导或施加重大影响；

回复：经公司自查发现工商信息如下客户和供应商存在由同一方控制或参股、核心人员交叉任职
的情况：

①客户深圳高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供应商甘肃巨门云计算有限公司、甘肃高瑞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巨门云计算有限公司、甘肃巨门科技有限公司曾经存在核心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况，核心人员交叉
任职的情况如下：

王星：本公司供应商甘肃巨门科技有限公司（王星及直系亲属穿透持股70.30%，）、深圳巨门云计
算有限公司（王星及直系亲属穿透持股 70.30%）、甘肃高瑞科技有限公司（王星及直系亲属穿透持股
70.30%）、甘肃巨门云计算有限公司（王星及直系亲属穿透持股79.21%）实际控制人。

同时其曾为本公司第二大客户深圳高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王星于2016年投资设立深圳
高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70%，简称“高锐电子”）。2018年6月，王星将持有的高锐电子5%股权转
让给深圳市华创广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1月，王星将持有的高锐电子剩余65%股权转让给深
圳市巨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9月，深圳市巨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巨门集团”）将其持有
的高锐电子97%股权转让给High Sharp Electronic Limited。巨门集团股权转让完成后，王星本人退出
高锐电子经营管理，并不再担任高锐电子任何职务。

工商公示显示，王星自2022年1月至2023年11月任高锐电子总经理。经公司向王星本人确认，
其介绍因高锐电子业务繁忙，未及时办理其离任的工商变更登记，导致其本人任职信息与实际情况不
符，王星担任高锐电子总经理实际任职时间为：2022年1月至2022年9月。王星在高锐电子离任后未
再参与其实际经营，与高锐电子没有关联关系。

杨烁：自2018年3月加入高锐电子，同时受让李震持有的高锐电子5%股权，并出任高锐电子执行
董事。2022年9月，深圳市巨门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门集团”）将其持有的深圳高锐97%股
权转让给High Sharp Electronic Limited。2022年9月，王星退出高锐电子公司经营后，杨烁兼任高锐电
子总经理。

经公司向杨烁本人确认，其基于与王星先生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曾挂职于王星先生实际控制的公
司（甘肃巨门科技有限公司、甘肃巨门云计算有限公司、甘肃高瑞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巨门云计算有限
公司）相关职务，但任职期间未实际参与经营。其于2022年9月与王星先生完成合作的切割，但因无
其他事项推动前述公司工商变更，仅深圳巨门云计算有限公司在2022年9月完成了本人任职信息的
工商变更。其在前述公司离任后未再担任其任何职务，与前述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宁颖：自2022年1月至今担任高锐电子的监事，自2019年9月至今担任深圳巨门的监事，虽然宁
颖存在高锐电子及深圳巨门中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况，实质未参与高锐电子与深圳巨门的财务与经营
决策，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宁颖交叉任职不影响公司与高锐电子、公司与深圳巨门的正常业务往
来。

②客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与供应商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存在由同一方
控制情况如下：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启明”）是一家专业的计算机软硬件设备供应公
司，公司与北京启明于2022年9月签订的《兰州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产品及集成合同》，选择与北京启明
合作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北京启明甘肃分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北京启明可以24小时提
供便利的现场技术支撑；同时为响应国家政策，恢复民营企业经济复苏，北京启明给予公司货款的账
期支撑。

2024年1月5日，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启明星辰”）向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发行A股股票事项完成，启明星辰控股股东变更为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综上所述，虽然供应商北京启明与客户中国移动存在股权关系，但公司与供应商北京启明的合作
是基于正常的业务需求而形成的且双方签订合同时，公司的客户中国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国移动”)尚未入股启明星辰，公司与供应商北京启明和客户中国移动及其核心人员之间不存在未披露
的业务、资金往来、人员交叉任职或其他利益安排。

③公司员工与客户或供应商股东存在重名的情况如下：
a.南通分公司员工周峰与供应商合肥移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周峰存在重名的情况

b.南通分公司员工李磊与供应商大唐智创（山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李磊存在重名的情况

c.公司员工刘鹏与供应商甘肃巨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巨门云计算有限公司、甘肃高瑞科技有限
公司、甘肃巨门云计算有限公司股东存在重名情况

上述公司员工与客户或供应商股东存在重名的情况，已获取公司员工声明，其本人与供应商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股权关系，其本人未在该公司担任董监高职务，与该公司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经公司自查，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客户和供应商中存在由同一方控制或参股、核心人
员交叉任职等密切关系的情况。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的客户、供应商及其核心人员之间不存在未披露的业
务、资金往来、人员交叉任职或其他利益安排，客户、供应商的生产经营或与公司具体业务的开展均具
有商业实质，不存在由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其他关联方、公司员工等密切联系人实际控制、主导或
施加重大影响的情况。

（3）结合公司业务开展实际、商业惯例、预付款项的用途等，说明报告期预付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
及合理性，结合预付款的最终流向说明是否存在预付款向第三方转移支付或退回等异常情形；

回复：①公司相关业务开展情况
2023年，面对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国际局势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外市场需求疲软等因素，公

司面对机遇与挑战，动态调整自身产业布局，不断探索新的业绩增长点。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国家战
略的推出，公司更加坚定了算力业务的布局，算力业务链条从上到下，依次可分为算力建设、算力设备
及产品销售、算力租赁及技术服务业务。2023年，公司在算力板块的业务已基本实现了全产业链布
局。

算力建设方面，公司持续深度参与国家“东数西算”算力建设，并成功在国家“东数西算”8大算力
网络枢纽节点之一的甘肃省形成战略布局，与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业主方达成了新基建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围绕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二期）项目开发、建设、运营，产业园（一、二、三期）
运维服务展开项目合作，同时成功与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电信”）、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奥飞数据”）等展开算力建设业务方面合作；

算力设备销售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超讯（广州）网络设备有限公司（简称“超讯设备”）与济宁高
新宁华大数据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超讯设备为客户提供GPU模组的采购与销售服务。公司全
资子公司超讯设备与深圳高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超讯设备为客户提供定制型功能
服务器、交换模组、集成电路板等网络终端产品及相关半成品和部件的采购、安装系统集成服务。 公
司锚定国产GPU行业领先的设备厂商沐集成电路(上海)有限公司（简称“沐曦”），并在2023年与其签
订《行业总代理商合作协议》，就成为其“沐曦”品牌GPU产品特定行业总代理商达成合作。借此机会，
公司将充分利用在算力行业积累的资源优势，通过搭建高效的销售体系，携手沐曦共同推动国产GPU
产业的发展。

②预付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深度布局算力领域，2023年算力业务订单明显增加，对数据机房设备或服务、算力服务器需

求大幅增加，同时2023年算力服务器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基于公司算力服务器的市场预期判断及公
司客观需求的考量，公司采取提前预付部分供应商货款的形式锁定货源，避免因算力服务器价格大幅
波动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公司预付款项增长是基于算力业务订单增加及
对市场行情的合理预判形成，具有商业合理性。

（下转D40版）


